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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我們看到喇合因其信心而得救，今天我們會探討喇合在這程中隱瞞了一些事實，我們應怎樣面對之，而今天我們又怎樣在這世代中有智慧地面對一些挑戰。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註：或作“是從惡裡出來的”）。」太5:37、「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弗4:25。

若我說我們不能說謊，因為謊言是出於撒旦，這是容易，簡單得多，但是若我們研讀聖經，我們可以找到在常規之外是有例外的，當然問題是我們怎樣去看甚麼是常規、怎樣才是例外。

喇合謊言

探子為甚麼會到喇合的家中，因為喇合是一個妓女，那麼她會常接待一些陌生異性，因此探子到她的家便不會太礙眼，而且向一個妓女刺探軍情、了解城中情況一定比向一個普通平民百姓刺探來得容易，故此他們便往喇合的家中。

然而這兩位探子行蹤被發現而被捉捕，但喇合將兩人隱藏、且說謊言隱瞞他們，使他們「得救」，「女人將二人隱藏，就回答說：『那人果然到我這裡來，他們是哪裡來的我卻不知道。天黑、要關城門的時候，他們出去了，往哪裡去我卻不知道。你們快快地去追趕，就必追上。』」書2:4-5。及後兩位探子因而「得救」，便與喇合立約（2:17-21）而喇合及其家人亦因此「得救」。

我們肯定聖經對喇合的稱許是她的信心而非謊言，她的得救也因為她的信心而非謊言，但她如此作我們該如何去面對謊言呢？

當然我們可以說即使喇合不講謊言神也有其辦法，即使兩個探子被捉拿但神仍可以保守他們的安全、不致喪命，縱使兩個探子被殺但他們也會得救－因他們只能殺身體而不能殺靈魂。甚至我們可以說這是喇合信心不足的表現。但真的如此便可解說完嗎？

五種謊言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有五種不同的謊言：－

1.) 惡毒的謊言：目的是欺騙人、傷害人、甚至出賣人和他的尊嚴。

2.) 自私的謊言：人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會對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聖經中也可以找到這些例子，例如：亞伯拉罕與以撒曾向別人說他們的妻子只是妹子而已（創12:11-20、20:2-18、26:2-11）。

3.) 嬉笑的謊言：嚴格來說，不是欺騙人乃是恥笑人和傷害人的幽默笑話，這種謊言應該被稱為「戲言」。

4.) 禮貌的謊言：

5.) 必須的謊言：有時候我們為了別人的益處或拯救別人的生命，而須向別人說謊。

以上五種謊言，基督徒絕對不可接納第一和第二種，這些謊言不但違背事實的真相，而且動機自私自利，所以在道德上是不會容許的。基督徒不可以同流合污而說一些「不自覺」的謊言。聖經對這方面的教導十分清楚，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和鹽，所以不可以隨便放棄聖經的道德原則，相反，須要服從和堅守聖經的教導。

第三種的嬉笑謊言或幽默笑話在道德上是可以接納的，那些講幽默笑話的人，目的並不是要欺騙人、辱罵人或傷害別人，乃是為了傾談時作「破冰」（打破悶局）之用。說嬉笑的謊言後應隨即要向別人澄清事實的真相。第四種謊言是可以避免的。

基督徒應否拒絕第五種「必須的謊言」呢？究竟在哪種情況下可以說「必須的謊言」呢？

五個案例

聖經中曾記述一些屬神的人同樣在一些特殊處境下沒有將真相完全揭示，但聖經沒有任何的批判，為甚麼如此，這是值得我們思想的。

（i） 兩位接生婦人施弗拉、普阿為拯救以色列男嬰而向法老說謊「收生婆對法老說：『因為希伯來婦人與埃及婦人不同，希伯來婦人本是健壯的，收生婆還沒有到，她們已經生產了。』 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來，極其強盛。收生婆因為敬畏神，神便叫她們成立家室。」出1：19-21。

（ii） 喇合事件

（iii） 米甲隱瞞大衛已逃走、且用神像當作是大衛放在床上扮作他正在睡覺以    便大衛得到安全（撒上19:11-17）。

（iv） 巴戶琳的婦人收藏大衛在井內，說謊言使他不再被押沙龍追殺（撒下17:18-20）

（v） 當大衛被兒子追殺、神的僕人、祭司、先知撒督及亞比亞他、戶篩等人欲跟隨大衛但大衛要求他們扮作跟隨押沙龍以作內應。（撒下15:24-37）結果戶篩真的能破壞了押沙龍的計謀使大衛反敗為勝，這過程也明顯見到有神的安排（撒下16:15-19、17章）。

相信在這些情況下說謊言是容許的。正如戰爭時敵人捉著一個市民追問其將領所在、或捉到一個軍人問及他們的戰略，他們應將真相和盤托出嗎？他說出真相只會使更多人受害，這真相需隱藏。

當然現今我們並不是在爭戰的情況下，我們是沒有此種需要說謊言，但是在某些特別情況下我們是否可以暫時將一些真理隱藏呢！

例：一位被父親斬傷的孩子，當她在醫院甦醒過來，她第一句的話便是問「麗妍（其妹妹）去了那裏？情況如何！」她的母親、親朋隱瞞著其弟妹死訊並安慰她、鼓勵她要堅強起來。我們可以公正地指控她母親、親屬犯了錯嗎？ 

真實謊言

若我們將一些真相揭示出來未必有好的果效，反而壞了大事，這是我們需要有智慧及愛心。「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弗4:15，說誠實話是需要用愛心。著名的德國神學家“潘霍華”曾指出一個惡名遠播說謊者，他知道別人絕對不會相信他所說的話，因此他故意說出一些與事實相符的話，目的便是誤導別人去犯錯，這位說謊者說出與事實相符的話但他的動機乃是存心欺騙及傷害別人，因此他的真言其實是謊言。

今天一些傳媒常標榜「求真」但卻賣弄色情、暴力甚至侵犯私穩等。如一個公眾人物自殺身亡被偷拍其遺容。一些意外血淋淋的畫面，或一些人的走光照片或不同的角度暴露其身材，這些相片均是「真實」的但這是否能真正揭示「真理」呢！

在這個例証中，我們發現謊言並不一定是那些與事實不符的話語。照樣真話也不一定與事實相符的說話。真話應該是那些符合一種存在於「神裏面的現實（reality）」的說話，而非一種存在於「人裏面的現實」我們的立場是絕對肯定絕對的倫理標準是存在的。（例：姦淫、人獸交）。然而，若要有效地解決倫理衝突（一些在表面上並不是黑白分明的倫理問題）我們必須按著特定的處境去察驗這些說話的內容，目的與本質是否能夠準確地表達出「在神裏面的現實」。

合宜虛言


聖經記載了一些道德衝突的處境的「必須的謊言」這些謊言並沒有違反聖經的道德原則，相反地更能準確地表達出「在神裏面的現實」因為這樣我們可稱此為「合宜的虛言」而這些故意的虛言在道德上可以是正確的、也是必須的。


例如：某人發現一個兇徒追殺一個無辜者，在道德上他有責任用各種方法去欺騙兇徒去拯救那被追殺的人，因為在拯救別人生命的大前提下，向人說誠實話的普遍責任已經暫時消失了。因為他這樣作是履行了更高的律法責任而存心欺騙別人是可以接受的，因為神有憐憫的屬性，祂容許我們在祂的憐憫之上用此方法去拯救別人，這種「豁免」情況是聖經所容許的。正如：為了保護生命的緣故，神容許我們因自衛而豁免遵守「不可殺人」的誡命。為了拯救罪人的生命，神容許無罪的耶穌為罪人釘十架。醫生可以為了拯救垂死的母親而切除在母親體內的胎兒等。這些例子正正指出任何道德原則都可因為「更高的義」或「更高的原則」而得以豁免。


從聖經中我們看到神怎樣教導以色列人打仗，間中也用一些「詭詐」的方法去打仗。如：－攻打艾城時先詐被打敗引他們出來再次攻擊他們（書8:1-8）。便雅憫人用同樣方法誘使基比亞人追擊他們再攻擊他們（士20:24-48）。


難道神不能用得勝耶利哥的方法或直接用其大能滅絕他們而要用此方法，這顯示神並不是死板不變，而這些方法也非不道德、違反其良善、信實的屬性。

部份真理


另外有一些說話不一定是違反真理，因這是部份真理（Partial truth）雖然這不是整全的真理(Whole truth）但卻沒有與真理背道而馳。麥銳（Murray）指出一種「部份真理」並不能完全把它棄掉，因為部份真理不一定是錯的，有時候它也是對的，我們必須清楚、分辨。有陣子我們不一定要將「所有」的事實「完全」講出來，只講出部份並不一定是錯的。

例：神命撒母耳膏立大衛但撒母耳懼怕掃羅得悉而會殺他，結果「撒母耳說：“我怎能去呢？掃羅若聽見，必要殺我。”耶和華說：“你可以帶一隻牛犢去，就說：‘我來是要向耶和華獻祭。你要請耶西來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當行的事。我所指給你的人，你要膏他。”」撒上16:2-3。撒母耳往耶西家主要是膏新王，向神獻祭是一個掩飾但卻又是真正的獻祭，而他只說出部份真相，難道這是錯嗎！

又如：亞蘭王捉以利沙。當亞蘭王的軍隊圍困多坍的時候，他們向城外的某人詢問以利沙的下落，但卻不知道與他們說話的人就是以利沙本人。以利沙便對他們說：「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們跟我去，我必領你們到所尋找的人那裏。於是領他們到了撒瑪利亞。」王下6:19，在這裏以利沙所說的並不牽涉非真理(untruth）在內，只是說出部份真理的說話，在整個過程，以利沙並沒有說一些非真理的謊言，他只是用一些部份真理的說話去暫時蒙騙他們，在合適的時間便把事實的本相向他們說明。

「往來傳舌的，洩漏密事；心中誠實的，遮隱事情。」箴言11:13。真理本身也要求我們在一些處境中對一些沒有權知道事實真相的人隱藏起來，只向適合的人用合宜的說話向他們分享。

靈巧應對

這同樣涉及我們能否靈巧應對，有陣子我們面對一些查詢不一定要完全的直接回應。正如：耶穌被問及應否用石頭打死那行淫時被捉拿的婦人時，主並沒有直接回答而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約8:7。因此我們不一定要完全的回應。

又如：一個特殊兒童就讀於一特殊學校，其父母沒有必要要向她詢問的人完全講出「真相」。只告之他就讀於幼兒園那便成了，難道他是錯嗎？

律法主義


潘霍華認為向別人講真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講真話絕對不是指在任何情況下毫無保留地向任何人說出真實的真相，這種只注重客觀理性上的真理是不可能和不顧現實的，是律法主義也不符合聖經中對真理（真話）的定義。


當然我們深知要守法、按規則作事是對的，但正如喇合並沒有守著當時的律法，我們也看到神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將一些常規改變。如：水變酒、五餅二魚餵飽數千人、拉撒路死而復活等均是神使定下的自然律有所改變，這難道是神親自破壞其所定的律例呢！

陳設餅是給祭司吃的（利24:9）但當大衛有需要時卻給了大衛吃（撒上21:3-6）而主耶穌亦引用這件事作例証反駁人指控他及門徒犯安息日之罪（太12:1-8）。神要求以色列人其子民「不可偷盜」（出20:15）。但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神卻吩咐他們索取埃及人的財物(出11:2、12:35-36)這些律例有例外。 

正如：不少教會是在一些社會服務機構、學校內建立起來，但這些學校、服務中心是受政府資助，政府給他們資助並不是為了建立教會－所以我們租政府學校開聚會時他們也需按時收費－那些教會是否佔了政府的便宜呢！因教會用那些地方是沒有交租、水、電費等。那麼這些教會犯錯嗎？甚至不少教會在住宅樓宇內聚會，他們或許是觸犯了一些法例，但政府會嚴格執行嗎？法例是保護市民免受傷害，這些行為並沒有傷害他人，反之是建立不少生命，故此我們可否因套用、履行「更高的意義」、「更高的原則」而豁免較次的。

不理會一切、盲目遵守律法的律法主義應拒諸門外，不可忘記神設立律法的目的最終是要祝福人和造就人、盲目遵守律法並不是神喜悅的－昔日的法利賽人被責乃因他們盲目從人所定下的律例而忘記律法背後的精義－「豁免」或「例外」的情

況，總是存在的。人的責任不單是去活出真理對人的要求，更要積極地找出甚麼是真理，甚麼是在真理中所容許的「豁免」或「例外」情況。

有陣子人完全遵守律例反會出現問題，正如：早前巴士車長要脅要按法則做事－在規定時速行走，巴士正確地停在巴士站前，入完錢站定後才關門、開車，完全依守則辦事但卻引來極大、極大不便。

小結

當宣講此信息時心中真的有很大的恐懼，害怕人不成熟地誤會這是處境倫理，以為真理是主觀而相對的，真理會隨著個別特定的處境而改變，我們可以隨意因著不同的人而說不同的謊言，而且亦很容易使喜歡說謊的人有藉口去欺騙人並為自己找安慰、藉口免受良心責備。

潘霍華認為向別人講真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講真話絕對不是指在任何情況下毫無保留地向任何人說出事實真相，這種只注重客觀理性上的真理不可能和不顧現實的是律法主義，也是不符合聖經中對真理的定義。

在找出「豁免」或「例外」情況我們定要不是考慮個人自身的處境與益處，反之我們從別人整體利益及個別倫理處境的獨特性作考慮，這才能解釋甚麼是「在神裏面的現實」下被視為謊言與真話，即我們要從多角度：－聖經的規範、標準角度、個別獨特的倫理處境角度，個人的良知角度並在聖經光照下去探討。

記著：聖經明言，神禁止人隨意說謊（詩5:6、約壹2:21、弗4:25）說謊的人必會受到責備且會傷害別人，因此我們要小心謹慎面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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